
常州大学内部文件  
常大后管〔2025〕3号 

 
后勤保障部党员谈心谈话实施细则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密切党组织、党员与党员、党员与群众之

间的联系，积极营造健康向上、团结奋斗的政治环境，根据《中

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、《中国共产党

党内监督条例》和学校有关规定，结合部门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

则。 

第二条  建立并完善党员谈心谈话制度，是发扬党内民主、

增进党内民主、增进党内团结、推动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效途

径和形式，也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对于加

强党的自身建设、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。 

第三条  要把谈心谈话作为了解党员、关心党员、爱护党员、

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，通过开展及时的、经常的谈心谈话活动，

促进上下级之间和同志之间相互了解、相互信任、交流感情、沟

通思想、交换意见、消除误会、增进团结、共同提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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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谈心谈话范围及方式方法 

第四条  谈心谈话的范围主要包括：党总支书记和处室领导

班子成员之间；领导班子成员和分管科室主要负责同志之间；领

导班子成员和分管科室党员之间；党总支所属党支部支委成员之

间；党支部书记与支部党员之间；党支部书记与群众之间。 

第五条  谈心谈话原则上每年不少于一次。党总支书记与处

室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谈心谈话，一般安排在处级党员领导干部

民主生活会前进行。领导班子成员和分管科室主要负责同志之间、

领导班子成员和分管科室党员之间、党支部书记与党员、群众之

间的谈心谈话一般安排在年末党员组织生活会或民主评议党员前

进行，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，可随时开展谈心谈话。 

第六条  谈心谈话采用个别谈话与集体谈话相结合的方法进

行，一般采取“一对一、面对面”的方式深入沟通交流，涉及共

性谈话问题时，可采取“一对多”的方式，进行集体谈话。 

第三章  谈心谈话的主要内容 

第七条  谈心谈话要按照“见人见事见思想”的原则，不以

一般性沟通代替谈心谈话、不以谈具体性事务代替思想沟通、不

以谈自己代替谈对方，敞开心扉、打开心门、摆开事例、说开话

语，达到消除隔阂、诫勉提醒、帮助提高的目的，重点突出以下

几方面的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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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处级班子成员之间、党支部内部成员之间谈心谈话。结合

民主生活会、组织生活会、民主评议党员等活动，在班子成员和

党支部成员之间谈心谈话，说明情况，消除疑惑，沟通感情，增

强团结，达到促进工作的目的。 

2、日常交心谈话。定期不定期谈心谈话，了解班子成员、教

工党员和普通群众的日常思想动态和工作、生活情况；对矛盾冲

突进行必要调解，消除成见；主动听取党员、群众和班子成员对

党组织、部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对发现的实际困难主动给予帮

助，体现党内关心关爱。 

3、提醒帮助谈话。承担危难险重等重要工作任务前，要提醒

谈话对象保持头脑清醒，严于律己，调整心态，扎实工作；对在

政治立场、理想信念、工作作风、履职尽责、道德品质、勤政廉

洁等方面可能出现苗头性、倾向性和其他值得注意问题的谈话对

象要及时进行提醒谈话，防微杜渐，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；党

员、干部遇到挫折困难时，应及时沟通交流，帮助其分析原因、

解决问题，振作精神，减少对工作和个人带来的不良影响。 

4、任职入党谈话。科级干部职务调整、党员吸收转正时要进

行谈话。科级干部新提任时要对其指出努力方向和不足之处，反

馈群众意见建议，并提出工作要求和廉政要求；科级干部部门内

部涉及科室调整交流时要对其作出全面客观评价，要求干部调整

心态，服从安排，提出希望；吸收新党员和党员转正时，要强调

党员义务，提出加强自我管理的要求，进行党性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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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考核反馈谈话。日常考核工作结束后，应及时公示反馈考

核结果，对考核测评过程中，群众意见和指出的不足，应及时与

意见涉及人员进行谈心谈话。 

6、批评诫勉谈话。对组织生活会中发现存在问题较多，群众

意见较大的党员、干部，应及时开展谈心谈话，对本着对同志负

责的态度，真心实意指出对方存在的不足和问题，坦诚的提出意

见建议，帮助同志改进提高。尤其是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党员，谈

话人要出于公心，严肃认真的指出被谈话人的问题，并及时的帮

助，提领子、扯袖子、醒脑子。 

7、其他方面的谈话。 

第四章  谈心谈话的基本原则 

第八条  相互平等原则。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，以平等的心

态与谈心对象进行交流，不得居高临下、盛气凌人对谈心对象所

提出的批评意见，必须采取有则改之、无则加勉的态度，不得压

制批评，严禁打击报复。 

第九条  以诚相待原则。谈心谈话者彼此之间要心无芥蒂、

开诚布公，敞开思想，坦诚相见，真心实意、推心置腹，虚心接

受对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。谈心谈话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的信任，

将自己不希望让别人知道的一些心理感受、情绪秘密谈了出来，

另一方必须尊重其对自己的信任，注意为其保密，不要随意将个

人隐私泄露给他人。同时，参加谈话的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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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泄露谈话内容。 

第十条  实事求是原则。评价他人必须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，

不带任何个人偏见。开展自我批评，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，

讲实情、说真话，不轻描淡写、浅尝辄止，不避重就轻、避实就

虚，不就事论事、自我解脱。对存在的误解，要如实说明情况，

及时消除误解。 

第十一条  实效及时原则。谈心谈话必须注重实效，要注意

防止只谈工作不谈思想、只谈成绩不谈问题、只谈集体不谈个人。

必须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，讲实情、说真话，不轻描淡写、浅尝

辄止，不避重就轻、避实就虚，要做到就事论事。要通过努力，

使谈心真正谈出正气、谈出和谐，谈出感情、谈出团结，谈出干

劲、谈出进步。要把经常性定期谈话与针对性的不定期谈话结合

起来，发现问题的苗头，应及时告诫、提醒。要善于发现问题，

尽量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。   

第十二条  教育疏导原则。谈话要善于启发谈话对象自己教

育自己。通过谈心谈话重点解决思想上的问题，特别是对于一时

思想不通或有抵触情绪的要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耐心说服教育，

帮助提高思想认识。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不要轻易下结论，要引

导他们认真分析犯错误的原因，剖析其错误的性质、危害，指出

改正的方法，重点是提高他们对错误的认识，帮助他们从中吸取

教训，改正错误，振作精神，轻装前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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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谈心谈话的具体要求 

第十三条  谈心谈话由后勤保障部党总支及所属党支部具体

组织。 

第十四条  谈心谈话要与党总支及所属党支部党风廉政建设考

核、工作督察、民主生活会、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结合起来。 

第十五条  个别谈话时，谈话方一般不少于两人，并做好文

字记录。诫勉谈话笔录要经谈话对象本人签字。 

第十六条  谈心谈话要做好台账资料的留存汇总，可使用常

州大学谈心谈话记录表（附件）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具体实施细则由后勤

保障部党总支负责解释。 

附件：常州大学谈心谈话记录表 

 

中共常州大学后勤保障部总支部委员会 

2025 年 4 月 21 日 

 

 

 

常州大学后勤保障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4 月 2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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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常州大学谈心谈话记录表 

谈话人 

姓  名 职  务 

  

姓  名 职  务 

  

谈话时间 202  年   月   日     ：    —    ：     

记 录 人  谈话地点  

谈话事由  

谈 

心 

谈 

话 

主 

要 

内 

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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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 

心 

谈 

话 

主 

要 

内 

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谈话双方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  

本表正反打印 


